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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21          股票简称：ST仰帆         编号：2018-022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年 12 月 2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深专调查通字 20141055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公告编号：2014-051）。2016年 12 月 19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6]109号），公司涉嫌

信息披露虚假案已由中国证监会调查完毕，中国证监会依法拟对公司及相关人员

作出行政处罚。公司及相关人员依照程序对拟行政处罚事项申请了听证，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1

号，处罚结果如下： 

当事人: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武汉国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ST 国药），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钱汉新，男，1952 年 1月出生，时任*ST 国药董事，时为*ST 国药实际控制

人之一，住址：上海市长宁区。 

滕祖昌，男，1963 年 3月出生，时任*ST 国药董事，为*ST 国药实际控制人

之一滕某某之子，住址：上海市闸北区。 

龚晓超，男，1963 年 8月出生，时任*ST 国药董事长（2013年 3 月前），住

址：上海市徐汇区。 

周伟兴，男，1959 年 6月出生，时任*ST 国药董事长（2013 年 4 月后），住

址：上海市杨浦区。 

黄丽华，女，1967 年 4月出生，时任*ST 国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财务总

监，住址：上海市崇明县。 

朱忠良，男，1952 年 9月出生，时任*ST 国药董事，住址：上海市长宁区。 

黎地，男，1957 年 12月出生，时任*ST 国药独立董事，住址：上海市徐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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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华伟，男，1969 年 11月出生，时任*ST 国药独立董事，住址：上海市杨浦

区。 

徐军，男，1968 年 9月出生，时任*ST国药独立董事，住址：上海市浦东新

区。 

彭惠珍，女，1954 年 9月出生，时任*ST 国药监事，住址：上海市静安区。 

范震东，男，1954 年 6月出生，时任*ST 国药监事，住址：上海市闸北区。 

刘丽萍，女，1972 年 9月出生，时任*ST 国药监事，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

昌区。 

江波，男，1957 年 9月出生，时任*ST 国药总经理，住址：上海市杨浦区。 

张斌，男，1973 年 12月出生，时任*ST 国药常务副总经理，住址：福建省

厦门市思明区。 

闻彩兵，男，1969 年 12月出生，时任*ST 国药监事、董事会 秘书，住址：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陈杰，男，1970 年 12月出生，时任*ST 国药控股股东武汉新 一代科技有限

公司母公司仰帆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仰帆公司”）投资部总经理，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林征南，男，1981 年 4月出生，时任*ST 国药会计主管人员， 

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

*ST国药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 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

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18名当事人均要求

陈述和申辩，并要求举行听证。据此，我会举行了听证会，听取当事人及其代理

人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ST国药存在以下信息披露违法事实： 

―、2012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营业收入 

2010 年、2011 年，*ST国药连续两年亏损，公司股票交易被证券交易所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为避免退市，满足维持上市地位 所需的营业收入等财务条件，

*ST国药准备采取措施增加公司营 业收入。 

*ST 国药控股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仰帆公司系上海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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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工业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联社）成员单位。2012 年 3、4月份，*ST 国药董事

滕祖昌、朱忠良与联社主任丁某某联系，请丁某某帮*ST国药增加营业收入。丁

某某安排联社下属公司上海公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合实业”）帮助*ST

国药开展钢材贸易以增加营业收入。 

2012 年 5月，*ST 国药设立子公司上海鄂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欣实

业）具体开展钢材贸易业务。鄂欣实业相关业务主要由龚晓超、周伟兴、黄丽华、

陈杰、林征南负责执行，公合实业相关业务主要由龚某（公合实业总经理）和一

名副总经理负责 执行。*ST国药的黄丽华与公合实业的龚某系夫妻，根据《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七十一条的规定， 公合实业

为*ST国药关联法人。 

2012 年 9月至 2013年 10月，鄂欣实业与公合实业或公合实业安排的第三

方公司发生 20笔钢材销售业务，累计确认收入 144,201,093.66元。经查，鄂欣

实业参与的钢材贸易，没有真实的货物和货物流；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所附的提

货单，未标示提货所必须的钢材编号，无法提货；钢材购销合同列示的存放钢材

的部分第三方仓库表示未存放过相关钢材。据此，鄂欣实业发生的上述钢材销售

业务不应当确认收入。 

*ST 国药 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的 49,188,991.55 元营业收入中，有

41,151,951.13元为鄂欣实业不应当确认的 4笔钢材销售确 认收入，该年度报

告披露的营业收入数据存在虚假。 

2013 年 2月 3日，*ST国药董事会审议并通过《201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全部 7名董事龚晓超、钱汉新、滕祖昌、朱忠良、 黎地、华伟、徐军均投赞成

票，其中钱汉新、滕祖昌分别书面委 托朱忠良、龚晓超代投赞成票。*ST国药

监事会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全部 3名监事彭惠珍、范

震东、闻彩兵均投赞成票，其中范震东书面委托闻彩兵代投赞成票。当日，*ST

国药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署《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关于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的确认意见》， 确认“保证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文件由 7名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黄丽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共同签名确 

认，其中董事钱汉新、滕祖昌二人的确认意见分别由朱忠良、龚晓超代为签署。 

2013 年 2月 5日，*ST国药披露《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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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该年度报告“重要提示”部分内容称：“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公司负责人龚晓

超、主管 会计工作负责人黄丽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征 南声

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2013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营业收入 

*ST 国药 2013年年度报告披露的 111,418,059.50 元营业收入中，有 16笔

共计 103,049,142.53 元为鄂欣实业不应当确认的钢材 销售收入。该年度报告披

露的营业收入数据存在虚假。 

2014 年 3月 19 日，*ST国药董事会审议并通过《2013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

要》，全部 7名董事周伟兴、钱汉新、滕祖昌、朱忠良、黎地、华伟、徐军均投

赞成票，其中华伟书面委托徐军代投赞成票。*ST国药监事会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全部 3名董事彭惠珍、范震东、刘丽萍均投赞成票。

当日，*ST国药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署《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 2013年年度报告的确认意见》，确认“保证公司 2013年年

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该文件由全部 7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江波（总经理）、黄丽华（财

务总监）、张斌（常务副总经理）、闻彩兵（董事会秘书）共同签名确认，其中华

伟的确认意见由徐军代为签署。 

2014 年 3月 21 日，*ST国药披露《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

报告》，该年度报告“重要提示”部分内容称：“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公司负责人周伟

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丽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征南声明：

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以上事实，有相关工商登记资料、购销合同、合同审批单、财务凭证、银行

账户资料、第三方仓库出具的说明材料、公合实 业提供的说明材料、任职文件、

户籍信息、其他涉案人提供的说明材料、*ST 国药公告、董事会资料、监事会资

料、当事人提供 的说明材料和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ST 国药在 2012 年、2013年年度报告中虚假记载营业收入的行为，违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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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第六十三条有关“发行人、上市公司依 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

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第一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

未按照 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情形。对*ST国药的上述行为，负有保证*ST国药所披 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法定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参与涉案钢材贸易，导致*ST国药

年度报告信息披露违法的人员为责任人员，其中钱汉新、滕祖昌、龚晓超、周伟

兴、黄丽 华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朱忠良、黎地、华伟、徐军、彭惠珍、 范

震东、刘丽萍、江波、张斌、闻彩兵、陈杰、林征南是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 

听证中，*ST国药提出以下申辩理由： 

其一，鄂欣实业的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一 收入》规定的

收入确认条件。鄂欣实业所参与的涉案钢材贸易业务，交易价格公允，完成了合

同签订、发票开具、钢材所有权凭证交付、货款收敢等相关手续，可以依法确认

收入。因鄂欣实业参与的是中间贸易环节，可以不提货，不产生货物流乃是正常

情况，行业惯例和司法判决对此亦予以确认。与此同时，《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作出相关认定的证据不足，其关于“未标示钢材标 号无法提货”的说法仅来自

涉案的 3家仓库。实际上，各家仓库 对提货单是否标注钢材编号的要求不尽相

同，调查阶段已有仓库表示“部分客户因存储量少，可不在提单注明钢材编号”。

另外，在只有部分仓库表示未存放过相关钢材的情况下，不能证明鄂欣实业全部

20笔钢材贸易全部没有真实货物的事实。 

其二，*ST国药不存在任何违规确认收入的意图。*ST国药开 展钢材贸易的

目的在于达到营业收入标准，避免出现退市风险。*ST国药在与联社协调时，即

已要求保证贸易的真实性。鄂欣实业人员不熟悉钢材贸易，乃是在联社的协调下

参与公合实业既已开展的钢材贸易业务，在相关合同正常签订履行的情况下，从

未 怀疑过贸易的真实性。公合实业对此已出具书面说明予以证实。行政处罚不

能“客观归罪”或“以偏概全”。 

听证中，涉案的 17名责任人员提出了与*ST国药相同的申辩意见。同时，

部分责任人还就个人责任提出了申辩意见：1.朱忠良 提出，其虽知道黄丽华与

龚某为夫妻，但未意识到相应的关联关系问题。张斌在听证中代理滕祖昌、龚晓

超等知悉黄丽华与龚某 为夫妻的人员，提出了类似辩解。2.黎地、徐军提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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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履行了独立董事的勤勉尽责义务，即：在*ST国药 2012年、2013 年年度报

告编制、披露过程中，就审计事项多次与注册会计师沟通；在审议*ST 国药 2012

年年度报告时，对公合实业是否为*ST国药关联方向闻彩兵进行过询问，明确得

到二者不属于关联方的答复。此外，徐军提出，其在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均参加

历次董事会会议和专业委员会会议，认真审议议题。3.张斌提出，其任职时间晚

于涉案钢材贸易开始时间；其本人负责公司重组业务，并未参与涉案钢材贸易，

不知悉相关情况。同时，因任职时间短，不清楚公司人员关系，在相关人员未申

报的情况下，无法知悉黄丽华与龚某为夫妻；其签署年度报告主要是基于对审计

报告的确认。4.闻彩兵提出，其自 2013年 4 月起开始担任*ST国药董事会秘书，

职责范围并不涉及钢材贸易。因其 2013年 4 月后才到上海工作，不清楚公司人

员关系，而黄丽华未进行申报，故其不知道黄丽华与龚某系夫妻。 

我会复核认为，当事人的申辩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其一，涉案钢材销售业务不能确认收入的事实清楚。鄂欣实业所开展的钢材

贸易业务，并无经营实质，其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的客户均由公合实业安排。鄂欣

实业所从事的钢材贸易，形式上虽有合同、发票、价款支付等，但缺乏真实的交

易对象（钢材），属虚假交易范畴。《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适用于真

实交易情形下的收入确认，而不适用于虚假交易情形下的收入确认。销售货物虽

可以通过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来实现，但前提是单证上记载的货物真实存在。

我会作出涉案钢材不存在的认定结论，绝非仅依据个别仓库出具的说明，而是综

合全案各方证据进行的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与此同时，截至目前，

当事人亦未提供任何证明涉案钢材存在的证据。 

其二，本案中,*ST国药设立子公司鄂欣实业从事钢材贸易的目的在于增加

营业收入以维持上市地位。鄂欣实业从事钢材贸易所取得的营业收入，占*ST国

药 2012 年、2013年披露营业收入 的比例高达 83.66%、92.49%。*ST 国药对此

最重要的营业收入来源，理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对于鄂欣实业开展钢材贸易的实

际情况，*ST国药宣称毫不知情，这本身即意味着*ST国药未适当履行自身的义

务。另外，上市公司应当对自身的信息披露事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是否知

情本身并不直接影响我会的认定。 

其三，《证券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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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五十八条 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对公司信息披露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负责，

但有充分证 据表明其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除外。”本案中，涉案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并未提供其对*ST国药涉案信息披露行为已尽忠实、勤勉义

务的证据。滕祖昌、龚晓超、朱忠良、黎地、徐 军等人提出的未参与、不负责、

不知情、任职时间短、已向他人核实等辩解，不属于法定的免责事由，上述人员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陈杰、林征南虽非*ST国药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但二人直接参与'涉案钢材贸易业务，并由此直接导致*ST 国药信息披

露虚假，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责令*ST国药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 罚款； 

二、对钱汉新、滕祖昌、龚晓超、周伟兴、黄丽华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

30万元罚款； 

三、对朱忠良、黎地、华伟、徐军、彭惠珍、范震东、刘丽 萍、江波、张

斌、闻彩兵、陈杰、林征南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曰起 15日内，将罚款汇 交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 行总行营业部，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

可在收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以此为戒，认真整

改，严格按照《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1日 


